
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宁卫科教便字［2016］第 3号

关于组织 2016 年度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

专项资金一般性课题申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 2016 年度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一般性课题的

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1、2016 年度申报工作按照《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

目管理办法》（宁卫科字［2009］19 号）的有关要求进行，请各单

位根据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的需要抓住重点，明确方向，科学论证，

精心组织。

2、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资助以转化医学研究为导向、

推动精准医学发展的临床应用性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以解决重大

疾病防治中的重大关键性、共性技术问题，提高诊治水平和预防、

康复水平为研究目标，研究结果应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实际应用价

值。一般性课题原则上不支持纯基础研究。

二、申报要求

2016 年度一般性课题申报增加“预防医学专项”，申报要求如

下：



1、一般性课题申报要求

（1）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具有硕士学位及以上；

（2）申请的课题必须具有明确的研究目标与内容，具有科学

性、先进性、实用性，研究技术路线和方法可行，具有较大的应用

价值；

（3）本次申报对市卫计委直属单位继续实行限额申报，具体

要求见附件，对托管单位不限名额；

（4）一般性课题资助额度为 5-8 万元，2016 年度拟安排 200

项。

2、预防医学专项申报要求

（1）2016 年度与市预防医学会联合设立“预防医学专项”， 重

点支持临床机构与公共卫生机构联合开展重点传染病的流行病学

及监测预警机制、慢性病的社区综合防治、健康危险因素的监测及

干预、精神卫生、口腔卫生等方面的研究，鼓励多中心合作；

（2）申报单位仅限于我委直属的 17 家医疗卫生机构，每家单

位限报 2项，其中市疾控中心可以单独申报，其他 16 家医疗卫生

机构需联合市或区疾控中心共同申报，并在系统中上传协议书；

（3）预防医学专项课题资助额度为 4-7 万元，2016 年度拟安

排 10 项。

3、2016 年申请者如已经以相同或相近主要研究内容同时申报

其他市级以上科研项目，请在申报时注明。如获其他经费项目资助，

将不再重复资助，如未获资助则根据评审情况酌情给予优先资助。



三、申报材料

1、2016 年项目实行网上申报，网上申报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5 日至 2016 年 4 月 25 日。项目负责人登录南京卫生科教网

（http://se.njh.gov.cn/index/index.do），在线填写项目概况、

考核指标、实施进度、项目组成员、经费预算等，电子版《南京市

医学科技发展项目申请书》以 pdf 文档上传，大小不超过 10M。《南

京市医学科技发展项目申请书》可在南京卫生科教网下载专区栏目

下载。

2、附件材料：（1）涉及动物实验内容的，须提供医学实验动

物合格证、医学实验动物环境设施合格证、医学实验动物技术人员

岗位资格认可证；（2）有协作单位的，须提供合作协议书；（3）涉

及药物临床试验的，必须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同时提供相关证明（如

院内制剂相关证明等）；（4）凡涉及临床试验的，需提供本单位医

学伦理学批件；（5）凡涉及人类遗传资源（含有人体基因组、基因

及其产物的器官、组织、细胞、血液、制备物、重组脱氧核糖核酸

构建体等及其产生的信息资料）的，有境外合作内容的，必须按照

有关规定办理报批手续；（6）其他需提供的资料。以上附件材料扫

描后以 word （office2003 版）、pdf 或者 jpg 格式上传，一个附件

大小不超过 3M，且每个附件必须注明名称，凡未注明附件名称的一

律退回。

四、其他注意事项

1、除《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规定的



申报人条件外，有在研项目未提交进度表、2015 年度已完成项目未

提交结题报告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本年度任何类别的项目，已在

系统中设置相关要求。列入省卫计委十二五“科教兴卫”工程（含

共建）和“南京市卫生青年人才培养工程”第一层次的人员不得参

与本次申报。

2、一名项目负责人限报 1项，包括一般性课题和预防医学专

项。

附件：2016 年度局医学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限额目录

2016 年 3 月 10 日


